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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义社林来
、

严华生同志之介绍
.

热诚加入
.

十月
,

余奉

总理令派为中华革命党驻满提高船分部部长
,

负责招

致革命份子
,

联络来往党员
,

输运革命用品
。

时距国民

党起兵讨袁失败未久
,

保皇党势力潜布日本
、

加拿大
、

太平洋间
,

辄对革命党不利
,

阻碍革命至 巨 J 余尝与船

中同志
,

东莞人王君仲平
、

宝安人陈君焕庭
,

密谋应付

之策
.

更思向者被英人毁骂掷石之耻
.

认定航海工人必

须团结一致
,

方能产生力盈
,

自救救国也
.

二
、

中华海员慈善会之组织

余服务满提高船之工作曰管事
。

管事工头 曰麦顺
,

航海工人前辈也一 日
,

船航 日本海途中
,

麦顺忽患病
.

船次神户
,

病重而船医莫能治
。

船主勒令麦顺迁陆留

医
,

情形至为狼狈
.

余以唤起航海工人团结
,

此其时矣 l

爱邀集各行工友而告之 日
: “
吾人航海途中

,

疾病必不

能免
.

假令于微病之始
,

服药预防
,

休养调治
,

大病可化

为小病
,

小病可化为无病
,

不若麦顺君今 日之凄惶也
。

为今之计
,

吾人应即组织公益团体
,

举凡有关吾人之幸

福或祸患问题
,

当用团体力量共同决定
.

就以疾病论
,

吾人自今 日起
,

应储备名家药品
.

酪金共积
,

逢工友疾

病
,

轮代工作
、

配药调治
,

领金需用
,

不亦快而便乎? ”

各

工友多为动容
,

众议举余主事
,

起草章程
,

详订办法
,

酪

金置物
,

不旬日而规模备
,

命名 曰
“

中华海员公益社
” .

示谋公众利益也
.

按航海工作
,

俗名 曰
“

行船仔
” ,

稍文

雅则称为
“

航海客
” .

后来余在 日本
,

发觉
“
海员

”
二字

,

乃航海工人之总称
,

余故确定吾人曰中华海员
.

自满提

高船工友组成
“

中华海员公益社
”
后

,

积极推进社务
,

计

划使各国轮船
,

普遍成立
.

余每至 各轮船演讲成立公益

社之利益
.

惟在工友群众中
,

仅得少数工友之赞同
,

大

多数工友则对余仍存轻毁之意
。

缘当时保皇党份子潜

布
.

彼辈谓余非真为工人谋福利
,

不过为中华革命党招

罗革命份子耳
.

余当时之目的
,

确被彼辈所看破
,

盖余

组织中华海员公益社也
,

表面当然要替航海工人做一

番公益事业
,

其实骨子里
.

还有多个更重要 的月的
;

(一 )团结航海工人力量
,

效忠中华革命党
.

(二 )鉴于外

国工人之团结
.

更回忆到被英人掷石之辱
,

被骂为无团

结之中国叫化工人
,

要以中华海员为基础
,

准备组织中

国工党
.

余之目的虽为彼辈所阻碍
,

但海员群众对余
,

则已

逐 日增加信仰
,

勿论为保皇党也可
,

革命党也可
,

公益

社确有解除工人痛苦之工作表现
.

事实瞒不过工人之

良心
。

经过相当时间
,

各国轮船先后成立公益社
,

并在

口 档案架

香港
、

加拿大
、

横滨各地设立公益社通讯处
,

派员主持

联络
,

情势颇见蓬勃
。

余乘时再倡组中华海员中医救济

所
,

聘请中医生分驻各轮船
,

深得往来华侨之赞助
,

惠

金惠药
,

情殊可感
。

海员组织
,

至是巳进入一新阶段矣 l

顾各轮船虽有公益社之设
,

然以各 自为政
,

究属未尽完

善
。

九月
.

各社负贵人开联席会议
.

决定在香港设立总

社内
,

公推余赴港办理立案手续
。

本来余个人主张
,

总

社必须设在中国境内
,

徒以国内军阀盘踞
,

甫北纷扰
,

迫得从权暂设香港
.

是时香港政府
,

尚不满境内有工人

会社之设
,

立案至为困难
。

用余探悉同乡梁君炳辉在港

政府华民政务司任书记
,

余往渴之
,

将中海员公益社宗

旨及 日后发展计划
,

坦白与梁君恳谈
.

研讨之下
,

结果

以 “

中华海员慈善会
”
名文

,

呈准香港政府立案
.

众推举

余为会长
。

余以责任重大
,

乃暂离开工人生活
,

专心主

持会务
。

余思欲发展会务
,

必须有大量海员参加入会
,

于是

吁请各
“

行船馆
”
全体工人参加

. “

行船馆
”

者
,

航海工人

之寄宿舍也
。

驻港
“

行船馆
”
全体工人

,

多者一千数百

名
,

最少者也一百数十名
. “
行船馆

”
组织约分两种 ;

(一 )由个人专利者
,

代理办馆 (代轮船购办食物之营业

曰办馆 )或轮船公司包雇工人
,

将工人血汁所得工资
,

新到之月扣除三分二
,

与办馆或公司派分
,

余月则逐月

负担馆费
。

此为个人专利之克扣包工制
.

(二 )由各工友

联合组织者
,

仅共同负担馆费
,

无初进之月克扣三分二

工资之痛苦
.

余既吁请各
“

行船馆
”

参加
.

但历时甚久
,

殊无应者 ;而包工制之
“

行船馆
” ,

更恐工人团结
,

将于

彼辈不利
.

正值此艰苦推展会务时期
,

吾人会内又生波

折
,

余向主张海员人 自办海员事
,

不幸外界人士误会慈

善会之目的
,

以为
“

中华海员慈善会
”
系纯粹慈善机关

,

非海员中人亦纷然参与会务
,

余以旨趣不同
,

逆料将来

必无发展
,

乃辞去会长职务
,

重返满提高船度余之航海

工人生活焉
.

三
、

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之成

立

民国九年秋
,

东莞人王某 (王某系海员王颂平之

父
,

名王某轩
,

余巳不复记忆 )勾结香港宏记办馆
,

代理

昌兴公司各轮船包雇工人图利
.

凡新进工人
,

月扣工资

五元
,

旧雇工人月扣工资叁元
,

实行倾外榨取
,

尽法剥

夺
.

昌兴公司所属各轮船工友
,

群谋反对
.

公推余主其

事
。

余以革命机会复来
,

欣然从之
.

于是奔走呼号
,

进行

打倒克扣包工制运动
.

时
,

满提高船在日本海航行中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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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泊香港
.

余领导全船工人
,

拒绝签字继续工作 (按行

船习惯
:

凡船抵终点
,

工人离船登陆
,

俊船复航
,

工人乃

下船签约复工 )
。

香港政府华民政务司闻讯
,

召集工资

又方调解
.

会谈之下
,

资方宣布已另雇工人
,

吾人小规

模罢工遂告失败矣 】

夫夫败者
,

成功之母
.

非前仆后继
,

再接再厉
,

实难

完成吾人之艰巨使命
,

时
,

香港已会社林立
,

环境比前

良好
,

不论何行工人
,

均有组织工会以维护其权益
,

而

航海工人
,

此时亦觉悟已往不团结之非计
,

共谋亡羊而

补牢
.

余有见及此
,

乘机召集非专利行船馆
,

如谈鸿别

蟹
,

庆乐山房 (余本身寄宿舍也 )
,

群义
,

敬诚
、

群义阁
,

永雅
、

陶义阁
、

群贤
、

广义和
、

顺海阁
、

义庆阁等代表二

十余人
,

假座中华海员慈善会讨论今后吾人之组织问

题
。

结果
,

决定即 日成立
“
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

”
筹备

处
,

尽速进行筹组事宜
.

租定德辅道中代月电器行三楼

为会址
.

历时旬余
,

诸事大备
,

随召集全体会员大会
,

选

出余为会长
,

翟汉奇同志为司理
,

罗贵生同志为司库
,

陈一擎同志为书记
,

林伟民
、

邝达生两同志为交际
,

冯

永垣同志为调查
,

聘钟效明君为西文书记
,

并呈奉国民

政府内政部注册
,

香港政府立案
。

民国十年春
,

二月二

十有八日
,

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成会
.

孙总理派众议

院议员王斧先生
,

代表进行揭幕典礼
,

示隆重也
。

民国十年四月七 日
,

参众两院议员在广州开非常

会议
,

选举孙中山先生为非常大总统
,

定期同年五月五

口就职
.

驻港各行工友及海员会
,

事先得知此好消息
,

莫不领手称庆
,

情绪热烈
.

余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会

长资格
,

亲到香港政府华民政务司署
,

晋渴英当局
.

请

求准许全港海员工人
,

届期举行庆祝大会
,

集队巡行及

提灯巡行等
,

以示庆祝
`

英当局答复不准
.

继而全港工

团代表要求此事
,

英当局亦坚决拒绝
。

余以港吏既不准

吾入在港热烈庆祝
,

乃主张全港工人 团体工会
,

届期集

队到广州仄祝
。

四月二十三日全港工会代表假座中华

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开会
,

决定届期集队赴广州庆祝
,

以

示拥护
,

而申敬意
.

余之主张遂实现矣
。

是国库支灿
,

军

需孔急
,

孙大总统派杨西岩同志为财政委员会主席
,

余

被派为委员 ;派邓泽如同志为筹铜局局长
,

余亦被派为

委员
.

盖孙大总统
,

意在罗致各界有力份子参与国事

也
.

杨君西岩
,

广东省新会县人
,

香港富商也
.

向日对于

群众事业甚少参加
,

且视财如命
.

自追随孙大总统参与

国事
,

关后判若两人
,

慷慨翰半
,

有助于孙大总统者殊

多
,

余获交杨君
,

亦自此时始
。

海员二字
,

为整个航海工人之总称
,

初不论船之大

小
,

职位之高下
。

海员会为中华海员会
,

包括全国各地

或任职国外之职员
,

初不限于香港之一隅也
.

余尝持此

论 以为吾人工作准则
.

又尝嘱各工作人员依据此准则

草拟推进会务计划
.

但当时会内职员
,

多非从前公益社

或慈善会基本份子
,

乃在组织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

时结识
,

每有讨论
,

辄持缄默
.

况会库空虚
,

左右支细
,

一切发动
,

非财不行
,

会务之难
,

无玛复加
.

是时工人生

活甚苦
,

除本身由船主供膳外
,

大多数仅得二十至二十

一二元工资
.

父母妻儿之衣食住行
.

医药
、

教育等费
,

按

照当日生活程度
,

假定父母妻各一
,

月非二十七
、

八元

不办
.

故要求加薪
,

实为海员刻不容缓之急务
.

即海员

会立场
,

亦应为海员彻底解决此问题
,

以消除海员个人

之痛苦
,

而增强海员会地位
.

余暗示邝达生同志将要求

加薪问题提出干事部会议讨论
.

诅问题甫经提出
,

全场

干事为之愕然
.

其中有以为奇突者
.

邝同志将海员生活

痛苦情形
.

反复申述
,

第始终无人和议此提案
。

至于会

外工人言论
,

皆谓加薪者
,

固属为工人安定生活
。

奈会

库空虚
,

力量不足
.

设若要求失败
,

势必经过罢工
。

然罢

工二字
,

谈何容易
,

人力物力
,

早应预备
,

各干事安敢讨

论此重大问题乎 l余深服此深谋远虑
.

间有干事到余寓

所征求余对要求加薪案之意见
,

余表示此案为当前急

务
.

如干事会议通过
,

本会当极力支持
,

决心硬干到底

也
.

越旬日
,

干事部再开会议
,

通过要求加薪案
.

本会艰

巨工作
,

由是展开 ! 即席推选谭华泽
、

邝达生
、

林伟民
、

陈卓林
、

虞俊文
、

陈祥
、

粗汉奇
、

陆轩
、

乐惠屏各同志组

织加薪维持团
,

专贵计划执行加薪要求方案
,

由谭华泽

同志召集
,

余作最后决定
.

五
、

两次要求加薪及罢工计划

四
、

海员要求加薪之原因

画 档案架

民国十年九月某 日
,

余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

总会会长陈炳生名义
,

签发第一次加薪要求书
。

书内大

意
,

叙述航海工人工作辛劳
,

报酬微薄
,

且父母不得而

养
,

子女不得而教
,

即 自身亦仅得一饱
,

生活之痛苦
,

实

在无以复加
.

因此恳切要求资方照原薪增加十分之三
,

限期六十天内完满答复
.

要求答复时间
,

何以需要如此

之久
,

因驻港各国轮船公司系属分公司
,

无权答复吾人

之要求
,

必须向总公司董事会请示也
.

加薪要求书发出

后
,

限期瞬届
,

除行驶省港澳之轮船公司以滑头字眼答

复外
.

其余各国轮船公司
,

绝不置答
.

余以情形如此
.

势

非再三要求
,

继续奋斗不可 J 十年十二月十三 口
,

中华

海员工业联合总会
,

发出第二次加薪要求书
,

限期资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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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四星期内答复
。

书发以后
,

海员会内工作
,

空前紧张
,

职员部各工作人员
,

每 日非下午十时后不得休息
。

香港

各界人士亦深切注意事态之发展
。

余预想吾人之第二

次加薪要求书
,

倘资方无完满答复
,

吾人势必进入罢工

阶段
.

余招请香港报界到会
,

申述吾人之要求
,

并吁请

外籍海员赞助
。

他方又与香港各工业团体协定
, (一 )海

员工会罢工至一星期仍未得完满解决时
,

煤炭工会
、

帆

船工会
、

小轮船工会
、

集贤工会 (劳动 )
、

同德工会 (劳

动 )
、

起落货工会
、

理货工会
、

西厨工会
、

洋务工会
、

机器

工会等继续罢工响应
.

(二 )海员工会罢工至两星期仍

未得完满解决时
,

除水塘
、

铁路
、

电灯工人留港外
,

由

恭
、

亲
、

爱
、

工团率领所属茶居等数十工会
,

及香港工团

率领所属药材等数十工会暨全港各行工人
,

一律总罢

工响应
.

准备以整个香港工人力量与资方及英帝国主

义者相周旋
.

但罢工准备
.

虽已大体完成
,

惟会库存款

仅得千余元
,

杯水车薪
,

于事何补
.

余正焦急中
,

忽忆及

杨君西岩为人好义疏财
,

苟往求之
,

当必有助
。

余乃亲

偏杨君
,

呈请鼎助
.

当承杨君慨助巨款数千元
,

并嘱余

不可声张
,

恐港政府嫉忌而加难也
.

吾人试闭目思之
,

以杨君之名望
.

居港且不得 自由
,

况工人乎 ? 余既得此

巨款
,

精神异常兴奋
.

时第二次加薪要求书
,

发出 已将

两旬
,

资方教请华民政务司夏德里出面调解
,

工方全权

代表陈炳生
、

霍汉奇
、

通译陈祥
,

资方代表渣甸公司
、

太

古公司
、

昌兴公司
、

美国轮船公司
,

假座华民署
,

双方谈

判
.

第一次会谈
,

双方颇为客气
,

会面后首由民政务司

夏德里介绍相识
,

握手寒喧
,

随举行会谈
,

历时三十五

分钟
,

无结果散会
.

未几
,

再举行第二次会谈
,

亦无办

法
.

十一年九月九日
,

华民政务司通知第三次会谈
,

资

工双方
,

反复争辩
,

情形激烈紧张
,

相持一时余
,

卒亦毫

无要领
,

不欢而散
。

在第一及第 二次谈判不成时
,

资方

约定下次再谈时间
.

但此次谈判不成
,

资方无约定再谈

表示
.

资方诸代表中
,

渣甸
、

太古两公司代表
,

态度尤其

狡滑
.

据情报所知
,

资方企图以谈判延宕时日
,

设法雇

用沪鲁藉工人来港
,

阴谋破坏海员团结
。

所谓谈判云

者
.

实在毫无诚意
.

当会谈时
,

各工友多集华民署前
,

守

候消息
,

优念工方代表被政府扣留也
.

是日下午八时三

十分
,

余等自华民署返会时
,

会内已挤满工友
,

各干事

全数集中
,

群情惶惑
,

空气极度紧张
,

余以和平谈判已

达绝望时期
,

吾人惟有诉诸武力 (罢工可称为工人武

力 )
.

先是
,

会员大会巳授权于余
,

如遇情势严重
,

可便

宜行事
,

稗利应付事机
.

余急召集各重要干部
.

秘密商

讨
,

决定十 日十时发出第三次加薪要求书
,

限资方在二

十四小时内确实完满答复
。

倘逾限不答
,

本会即命令全

体海员停工
,

另谋生路
。

口 档案架

六
、

第三次要求加薪及大罢工

民国十一年春
,

一月十日上午十时
,

余签署中华海

员工业联合总会第三次加薪要求书
,

对资方作最后通

牌
,

余签署后
,

急速化装
.

余向日衣西服
,

此时乃易长

衣
,

戴小帽
,

架眼镜
,

秘密离会
,

避免帝国主义者— 香

港政府— 之留难
.

事前余与翟汉奇
、

邝达生
、

罗贵生
、

冯永恒
、

陈一攀
、

林伟民诸同志约定通讯暗号
:

余用 A

字
,

瞿用 B 字
,

邝用 C 字
,

罗用 D 字
,

冯用 E 字
,

一攀用

F 字
,

林用 G 字
.

余并布置密室于康诺道某地
,

暂与外

界不相往还一切通讯
,

均用暗号
,

尽量遮掩巡者耳目
。

一面电令广州方面负责人
,

克 日完成招待工作任务

— 如车辆
、

食宿等
。

是时广九路规定广九往返车费照

三等计
,

每次一元八角
。

后经海员会派员与铁路当局洽

商
,

以一个月为限
,

凡海员乘车往返
,

每次按一元三角

算
.

示优待也
,

既而各工人知海员会已发出第三次加薪

要求书
,

情绪高涨
,

兴奋热烈
,

蓬勃之气
,

非笔墨所能形

容万一
。

行驶省港
、

澳各轮船工友
,

不待海员会十一日

十时罢工命令之发表
,

于十 日下午七时许
,

争先巩后
,

相率离船
。

九时后
,

全港震动
.

尽人皆知海员工人实行

罢工矣 : 是晚
,

各界人士欲乘船往他埠者
,

无不望船兴

叹
,

扫兴而回
.

码头左右
,

行李堆塞
.

车辆纷乱
.

迫其他

各国轮船抵港
,

船上工友
,

亦陆续离船
.

资方在沪
、

鲁所雇工人数百名
,

抵港后亦与海员会

一致行动
,

由海员会派员招待乘车赴广州
。

各轮船外籍

海员对于中国海员之罢工
,

绝无破坏情事
,

义至可感
,

可见公理 自在人心
.

因之余特命每船留厨子一名
,

傅可

照料外籍海员
,

以示恩怨分明之意 l当余化装秘密离会

后
,

约十时许
,

华民政务司夏德里率警吏到会
,

声言劝

导工友
,

暂勿罢工
,

静候解决
.

实则欲捕余返港府
,

使不

得领导罢工耳
.

幸余逆料及此
,

故有事前之布置也
.

港

政府捕余之计既不售
,

海员罢工运动遂成
.

船上海员组织
,

约分 为三部 ,一 曰写字楼 (事务

所 )
.

船上办事人员属之 ;二 日伙长部
,

水手舵工属之 ;

三 日机器部
,

机器烧火工人属之
.

每部门均有正副头 目

指挥工作
.

大者如皇后
、

总统等类轮船
,

约有工人四五

百名 ,次者亦百余名
,

最小者数十名
。

囊者各部工人
,

不

相闻问
,

甚或互相倾轧
.

迫余倡组海员公益社各部工人

始精诚团结也
.

七
、

罢工初期及各方声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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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海员联 合离船后
,

由会按批派员招待乘车赴广

州
,

广州全市庵堂寺字
,

公共地方
,

皆为海员住宿之所
,

并减紫洞般效十艘泊于天字码头一带
,

以作食堂之用
,

每 日除招待食宿外
,

凡非粤籍海员
,

按名供给卷烟 (烟

系各烟草公司蹭送 )示敬客之谊
。

其事虽小
,

然意义颇

大也
.

罢工三日
,

香港海面停泊大小轮船百余艘
,

诚属

乔港成立商埠以来之空前创举
.

更为帝国主义者梦思

不到之事
.

余居密室中
,

心甚欣悦
。

忽广州派员到港报

告
,

谓经 费即将用罄
,

请余设法筹款接济等语
,

余聆讯

之下
,

沉思伺以应付
.

盖当 日决定罢工之日
,

存款仅数

千元
.

但工友乘车食宿各费
,

支销之大
,

不言可知
.

正焦

灼 中
,

邝君达生来报告
,

谓顷间杨西岩君有电至 海员

会
.

招余至公馆一叙
.

余不禁色然而喜
.

盖吾人之救星

来临矣 l 时
,

杨君 已任国民政府印花税处处长
.

中国之

有印花税
,

自此时始也
。

是晨
,

适自广州返港
.

余由密室

乘车抵杨公馆
.

叩门进渴
,

杨君欣然起
,

与余握手
,

面露

快慰之容
,

祝余领导海员奋斗胜利
.

余告以现在进行情

形并请援助经济
。

杨君即询余需款若干
.

余思吾人此次

发动罢工
,

时值旧历年关将届
,

各界需要交通正殷
.

资

本家及商行巨贾
,

势必出而奔走调停
,

预计罢工时间
,

一星期至旬 日
,

当可解决
.

仍答曰
:

得款五千元足矣
.

杨

君即如数签条授余
.

并谓余曰
: “

余今晨 自广州乘车返

港
,

抵九龙时
,

余发现港面停泊大小轮船百余艘
.

知君

己领导海员与帝国主义者及资本主义者开始作空前之

奋斗矣
。

余内心至感兴奋
.

余曾默祷君等获得胜利
。

此

后如需用款项
,

可随时与余磋商
.

余当尽力为之
。
”
热诚

慷慨
,

滋于言表
。

余告辞返康诺道密室
.

急命干员携款

往广州接济
.

十三 日
,

香港绅士刘铸伯
.

以私人资格
.

劝

沦员即日复工
,

将来由刘负贵要求各轮船公司按原薪

增加一成五
.

惟海员会要求资方提供保证
.

刘铸伯无法

答复
.

后有传言刘铸伯为工人吓死者
.

此反动份子之谰

言也
.

十四 日午
.

余自港乘车到广州主持
。

时罢工已六

日
.

毫无解决希望
。

然吾人亦不希望事件之苟且解决

也
.

余既抵广州
,

积极联络各方人士以厚吾人之援力
。

广州工人方面
,

有互助社社长谢英伯同志
,

襄助策划工

作
.

国民党粤支部冯自由
、

邓泽如
、

谢良牧等同志及广

东机器总工会会长黄焕廷同志呼吁筹款接济
。

政治方

面
,

广东省长陈炯明
,

指定省长公署政务厅长古君应芬

每晨七时与余接洽
.

经济方面
,

由杨君西岩源源接济
.

余组织
“

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及香港各工团联合办

事处
”
为罢工领导机构

。

处内分设文书
、

财政
、

宣传
.

交

际
、

调查
、

粮食
、

招待
、

水陆纠察
、

秘密情报九个部门
,

分

工合作
.

文书部分
,

由互助社陈越同志担任
.

财政部分
,

由余及海员会罗贵生同志担任
.

编印小册
,

出版刊物
,

国 档案架

街头演讲
,

宣传海员被压迫剥削之痛苦及罢工之要求

等宣传事宜
,

则由互助社工人担任
.

交际由海员会林伟

民及邝达生等同志担任
.

调查破坏罢工份子及工人汉

奸事宜
,

由海员会陆轩同志担任
.

运购伙食及管理食堂

等事宜
,

由海员会冯永坦
、

乐惠屏等同志担任
.

欢迎非

粤籍工友
,

接待粤籍工友
,

管理工友宿舍等招待事宜
.

由海员会苏兆征同志担任
。

水陆纠察部份
,

负责封锁香

港
,

防止私运粮食往港
,

防止工奸扰乱等事宜
,

由香港

车衣工会严月生同志担任
。

秘密情报部分
,

负责谍查香

港政府及资方消息事宜
,

由海员会派员担任
。

八
、

香港各工会响应及惨案发生

情形

罢工至十天以后
,

有关海员工业之十三大工会
,

亦

依约履行一致罢工
,

事前由海员会拨付巨款
,

派员招

待
.

时
,

英帝国主义者香港政府下令解散中华海员工业

联合会
,

封闭会所
,

拆除
“

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
”
招

牌
,

引起各工友极端愤怒
。

省方封锁香港粮食手段比前

益趋剧烈压厉
.

先是
,

香港宏记办馆工人汉奸梁某
,

甘

为资方走狗
,

在罢工期间代各轮船公司包雇工人
,

未几

为省方工人暗杀
.

事发
,

全港震骇
.

各界侨旅
,

纷纷离

港
,

惧同样事态之继续发生也
。

诅英帝国主义者香港政

府压迫成性
,

派遣武装兵士
,

扼守九龙之
“
沙田

”
地方

,

制止华侨离港
。

会有工人数百名
,

因火车拥挤
.

联同步

行
,

行次沙田地方
,

守者制止通过
。

双方冲突
.

工人愤激

鼓噪
,

不服制止
,

疾行突过
。

守者兽性大发
,

开枪扫射
,

当场被击毙工人四名
,

(姓名已忘记 )
.

自此惨案发生

后
,

罢工意义更加重大
.

各方视线不复在资方之各轮船

公司
.

而在英帝国主义者之香港政府
。

我国当局亦加紧

注意香港政府之行动
。

罢工至三十余天
,

全港各大工团

所属工人
,

除留电灯工人
、

水塘工人及铁路工人
.

照常

工作以维持侨众生活外
.

其余继续依约履行
,

一致总罢

工
,

先后到省工友不下十余万人
.

昔 日繁华绮丽之香

港
,

一旦变为死市
.

初
,

香港政府以为中国工人无团结
,

做不出若何大事
,

更不料吾人力量之伟大
.

始意尤欲以

武力压止吾人之行动
,

孰料压迫愈甚
,

反抗愈强
,

转思

以政治手段解决
,

由广州英总领事
,

约请广东省长陈炯

明出面调解
,

假省长公署洋花厅为谈判地点
。

在未举

前
,

省当局对吾人有所暗示
,

谈判虽无结果
,

然吾人之

罢工运动
,

巳由劳资之纠纷
,

发展而为国际间之外交间

题矣 !

此次中国海员唤起工人革命精神
,

以中国工人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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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向英帝国主义者示威反抗
.

消息流播
,

举世震惊
。

每

有外国新闻记者访余
,

详询罢工真相
。

一日
,

美国舰博

士之命?
”

余答曰
: “
非也

。

中国海员因受不平等待遇
,

生

活万分痛苦
,

为谋 自己幸福而为之
,

绝无任何人命令
,

更不受任何方之利用也
. ”

九
、

因公杀妻及特赦经过

余以领导罢工运动工作甚忙
,

每 日上午七时至下

午八时半
,

在极度紧张之空气中工作
.

余办公地点
,

在

天字码头清泊之紫洞艇
,

休息睡眠则在西堤粤华酒店
。

余个人出人
.

全无保护
.

自信为大众谋福利
.

正直无私
,

光明磊落
,

必无旁人暗算
.

然事竟有为余所不及料者 !

余妻龙氏
,

女子协进会中坚份子也
.

当罢工进行
,

正在

紧急状态中
,

余忽接密报
.

谓余妻勾结香港工人汉奸
.

日内将来省不利于余
.

无何
,

龙氏果来省
,

且侦知其欲

放毒杀余
.

时
,

余三十四岁
,

血 气方刚
,

只知有工人群

众
,

绝不虑及家庭
.

余暗思应付之策
.

计惟置龙氏于死

地
.

别无他法
.

意既决
,

余诱龙氏游白云山
,

在山上僻处

将其枪毙
.

事后被司法当局侦悉
,

捕余入狱
,

判余以杀

妻罪
.

幸承孙大总统特赦
,

否则余已非世人矣
.

抚今追

昔
,

能不枪然 ,当总统特赦余时
,

尚有一部份人士不满
,

指责总统不应特赦杀妻罪犯
。

然总统解释谓
“
陈妻犯

奸
,

故陈杀之
.

依中国旧习
,

实不认为刑事罪名
”
云云

.

盖总统当时因环境而立言
,

余妻非真犯奸也
.

是时海员

罢工一了
,

各国人士多误会为孙博士所命
.

今余因龙氏

破坏罢工运动而杀之
,

余既犯罪矣
,

总统又特赦之
,

谓

非有所命
,

其谁能信? 用是
,

总统引中国旧习而下令特

赦
,

以示无政治背景存焉】 民国十一年十二月九 日
,

西

报记者白莱斯福持与孙大总统间答数则
,

兹忆录如下
,

以明当 日国际对罢工事件与孙总统关系之观察
,

及当

时人士对特赦余案之意见
.

白问曰
: “
先生当知香港报纸

,

甚至英伦报纸
,

因先

生被指为本年春间赞助香港之罢工者
,

故颇加责备
.

且

低先生唆使罢工
,

先生于此有说否 ? ”
孙答曰

: “
当罢工

事起时
,

余在广西之桂林
。

其地与广州不通火车
。

余方

以全力注意于北伐
.

彼时主管广州政府者为陈炯明
,

余

初不知有罢工事
,

直至吾 人军用品因交通断绝不 能达

梧州 (此往桂林 )时
,

余始知之
。

至余对罢工者之感想
,

苟彼等之 目的为经济的
,

余固子以 同情
,

而彼等之 罢

工
,

其后虽牵涉政治
,

原始实为经济也
。

但谓余赞助罢

工
,

以期损害英国利益
,

余绝对不能承认
。

惟凡关于改

良劳工情形之运动
,

余皆赞同之
。 ”
白又 问曰

: “

先生之

特赦犯杀妻罪之陈炳生
,

尤受人指滴
.

即先生之友人
,

亦有不以为然者
. ”
孙答曰

: “
余之友人当知特赦问题之

由来
.

实经当然之轨道
。

余为总统
,

有特赦之权
,

该案经

过省当局详细考查
,

据云陈妻犯奸
,

故陈杀之
.

依中国

旧习
.

实不认为刑事罪名
.

而余所接之公腆中请余特

赦
,

省当局及伍廷芳博士等赞助此议
.

余遂执行余之特

赦权而赦之
,

不料乃遭人指滴也
. ”

于此
,

又有一事可资补述
:

先是
·

在港负责秘密情

报之同志来省报告
,

谓资方组织暗杀团
,

即 日派人到 广

州行刺陈炳生及谢英伯等语
.

各同志以情势严迫
,

纷论

卫余之策
.

其中谢良牧同志请余至 中国国民党广东省

支部 (部址设长堤中国银行侧 )暂住
.

余以会务诸待亲

理
,

却之
。

办事处乃指定员两名
,

便装随余出入 (无手枪

携带 )
。

余则怀手枪以自卫
.

某 日晚八时许
,

余 自办事处

返粤华酒店休息
。

余之卧室在二楼
。

十一时左右
,

广州

地方法院以余杀妻事密派法替多名捕余
。

余未之知也
。

法警数人埋伏于粤华酒店三楼电话旁
.

另遣人由别处

打电话来店
,

诈称谢英伯先生请余亲接电话
,

有要事蹬

商
.

当时余闻侍者报告
,

以夜深人静
,

忽来电话
,

心中不

无疑异
.

急插手枪于裤袋面登三楼
.

行至离电话数步

处
,

便装彪形大汉数人突起扑余
。

余于纷乱中
,

忘手枪
,

惟奋力与扑者搏
.

乘间疾奔下楼
.

失足
,

自楼头直滚而

下
.

急翻身夺门出
。

事后各地报章记载
.

多谓余老于技

击者
,

亦可笑也
.

其时
,

余以港方情报不虚
。

倘能奔出马

路
,

呼替保护
,

可无虞矣
.

诅便衣彪形大汉
,

尾追不舍
,

余疾奔人西堤二马路勤德洋货店华仓藏避
.

追者亦旋

冲人
。

时
,

余已醒觉裤袋内装有手枪
。

立即拔枪射追者
.

追者应声倒地
,

少顷
,

见有武装警察在门外遗巡往来
,

余误为救己者
.

招之入
。

将枪交出
。

示无他
。

该警接枪

后
,

各大驻随之拥入
,

将余捆送九区警察局转解广州地

方法院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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